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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孙中山先生曾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

所不至，现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的这

么完全”。以上孝经中两句话表示子女要懂得爱亲人，先要从自己的身

上爱起。身体发肤，既然承受之于父母，就应当体念父母的爱心，尽

力保全自己的身体。一个人若能有高尚的品德, 既为众人所景仰，让当

时和后世因景仰之心，也兼称他父母教养的贤德，让父母的声名也因

儿女的德望光荣显耀起来，这便是孝道的完成。这般简明的两句话,包

含了对孝深厚的定义。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孝”是家庭生活甚至于社会生活中基本的伦

理道德规范。“孝”被视为双亲与子女之间关系的准则。“孝”可是单轨道

的, 它要求子女无违父母，把奉养父母，照顾父母当成自己的义务。如

果父母有所不对， 子女应委婉劝说， 如果父母不听从子女的意见， 子

女也要对他们恭恭敬敬，不可违抗，替父母操劳，子女不可有所怨

恨，正如孔子所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

怨”。 



 古人说“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被认为是最基本的道德。但是对

于孝道含义的理解，则层出不穷。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和精神

文明的高度发展，孝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孝的本质是不变

的。现今社会中所提倡的“孝”已不是封建社会所宣扬的“愚孝”，而是以

敬重父母代替了“绝对服从”父母。现代的子女对父母虽应尊敬、服从,

但父母也是一般的人, 也是有缺陷, 有错误的。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子

女们绝对不能顺从、迁就与姑息，应尽力劝导父母，使他们得以改

正。除此之外, 中国人虽然还认为父母在世时，要尽心尽力赡养，但已

开始抛弃“子女要常常侍奉父母身边”，“要厚葬父母”等传统的“孝”的观

念。 

 现代社会中，许多年轻人对孝道的含义有所误解。他们往往认为

给于父母物质上的奉养就可算是尽了孝道。物质上供养固然重要，但

是如果对父母不敬、给他们脸色看等，即使供给的是锦衣美食，也不

能称之为孝。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子女们忙于工作、学习、应酬，往

往容易忽视对父母的看望问候，使父母因得不到亲情而心情苦闷, 并感

到孤寂。在这种情形下，再丰盛的物质供养也同样无济于事。子女们

应了解，只有“奉养”与“敬亲”相互结合，才能真正体现孝道的精神。 

 总而言之，无论孝的定义是如何模糊，只要子女让父母每天能够

由衷地笑出来，就可算是孝最好的体现， 正所谓人们所说的“父母笑

了，儿女孝了”。二十四孝中的老菜子70 岁尚不言老，时常穿着五色彩

衣，手持拨浪鼓， 如小孩子般戏嬉，以博父母开怀，就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